成安县统计局
关于涉企行政检查年度频次上限公告
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冀政办字〔2025〕12号）和《成安县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整治“四乱”专项行动方案》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将成安县统计局涉企行政检查年度频次上限有关规定公告如下：
成安县统计局对同一企业实施行政检查的年度频次上限为2次。
根据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等线索确需实施行政检查，或者应企业申请实施行政检查的，安全生产和经批准报备的专项检查、重大案件查办不受频次上限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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